
淡江大學畢業典禮臨時攤位租用注意事項 
115.03.05 修訂 

一、計價方式 
(一)攤位每單位面寬 2.5 公尺，收場地清潔費新台幣 2,000 元(營業稅另計)為原則，視攤位

面積及位置清潔費得予調整，攤位設備由承租人自備。 
(二)保證金新台幣 3,000 元整，租用時間結束，請務必於當天 17:00 前，憑 ○1承租人證件、

○2保證金收據及 ○3場地復原後之照片，經總務處(以下簡稱本處)資產組確認場地恢復

原狀後退還。 
(三)場地清潔費及保證金於抽籤當日繳付。 
(四)若逾期承租時間歸還場地，逾期 1 小時從保證金扣除 1,500 元，逾期 2 小時保證金全

額扣除。 
二、租用時間：自畢業典禮前 1 日下午 5 點至當日下午 4 點。 
三、承租規範： 

(一) 臨時攤位承租人須於本校公告之線上登記期間內，透過指定網址完成登記；線上紀錄

之「完成登記時間」為判定選位順序之依據，先完成登記者享有優先選位權；選位當

天須現場繳交場地清潔費及保證金。 
(二)承租人不得存放危險性油料、易燃物或爆裂物(如：煙火、炮竹、沖天炮、仙女棒等)，

不得私自變更、轉讓、分租或無故中止營業；擺設之攤位設備，不得固著於地面以及

超出租用範圍。 
(三)承租人營業行為不得欺騙、仿冒、違反商業道德及善良風俗習慣。 
(四)違反前述第二、三款者，第 1 次警告，並應立即改進，第 2 次罰款新台幣壹仟伍佰元

整，第 3 次罰款新台幣参仟元整，第 4 次本處得中止承租人使用場地、保證金予以沒

入，日後不得再申請租用。 
(五)罰款經本處通知，承租人不得異議，若承租人拒繳罰款，保證金予以沒入，日後不得

再申請租用。 
(六)承租人各項設備等用品，本校不負保管及維護責任。 
(七)如遇特殊情況，本處得通知承租人暫停使用，場地清潔費及保證金予以退還。 

四、文宣、設備、電力使用規範 
(一)承租人不得於租用範圍之外，逕行散發傳單等文宣行為。 
(二)承租期間內不得使用跑馬燈、霓虹燈、麥克風、擴音器等發聲設備，如有影響校園安

寧之行為，承租人須配合立即改善。 
(三)承租人未經許可嚴禁任意張貼或懸掛任何宣傳物品，或自行接配電源管線使用電力及設

備；承租人如有損壞本校建物牆面、地面、設備或財產時，承租人須負損害賠償責任及

修繕費用。 
五、臨時攤位位置圖：詳見總務處網頁及 FB 相關訊息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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